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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 于 2018 年 3 月 2

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省木林

森照明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木林森”）及孙公司木林森（江西）电子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木林森电子”）因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供应商淮安澳洋顺昌光电

技术有限公司（含其子公司）采购不超过 200,000 万元原材料，公司拟就江西木

林森及木林森电子上述额度内的货款支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在该额度范围

内，拟授权公司董事长就相关的担保事宜作出决定，并在相关合同和办理担保事

项所需的申请文件及其它相关文件上代表公司签字，并授权有关人员办理相关担

保手续的事项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

次担保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24317.33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 09月 01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建军 

住    所：吉安市井开区创业大道 

经营范围：发光二极管、液晶显示、LED 发光系列产品及材料、电子产品、



 

 

各类照明灯具、灯饰、电子封装材料生产销售；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、

施工、承接夜景工程设计及施工、绿化工程施工（凭有效资质证经营）；铝合金、

不锈钢制作；节能技术研发服务、合同能源管理；预包装食品、酒、烟草制品、

日用百货、果品、文体用品销售；进出口业务；国内贸易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架构：  

股东姓名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124,317.33 100% 

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：江西木林森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。 

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，总

资产 4,153,167,297.37 元，总负债 2,899,365,296.40 元，所有者权益

1,253,802,000.97 元，资产负债率 69.81%。 2017 年度，实现营业收入

2,455,922,232.26元，实现经营利润 243,516,633.61元，净利润 243,369,727.86

元。 

2、木林森（江西）电子有限公司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木林森（江西）电子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3000万美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法人独资) 

成立日期：2017年 08月 10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建军 

住    所：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塘路 288 号 

经营范围：液晶显示器件、发光二极管及系列产品、材料、配件生产销售及

其进出口贸易；照明灯具生产销售及其进出口贸易；机械设备、五金产品及电子

产品（汽车电子装置及能源型动力电池除外）生产销售及其进出口贸易；城市照

明工程服务；照明工程设计及施工；节能技术推广服务；园林绿化工程服务；合

同能源管理（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；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

得许可证方可经营）。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) 

股权架构：  



 

 

股东姓名 出资额（万美元） 持股比例 

木林森有限公司      3000 100% 

 

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：木林森电子为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

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，总

资 产 379,743,533.55 元 ， 总 负 债 157,204,505.55 元 ， 所 有 者 权 益

222,539,028.00 元，资产负债率 41.40%。 2017 年度，实现营业收入

247,950,885.24 元，实现经营利润 42,408,564.00 元，净利润 31,806,858.00

元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，协议主要内容将由公司与供应商淮安澳洋顺昌光电

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协商确定，因此具体担保内容和形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

准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，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，有

利于促进全资子公司的生产发展，解决其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，进一步提高

其经济效益；本公司为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因此同意全资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供应商

采购不超过 200,000万元原材料，公司就子公司的上述额度内的货款支付提供连

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，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且不存在与《关于规

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[2003]56

号文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[2005]120 号文）及《公

司章程》相违背的情况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木林森

（江西）电子有限公司为公司孙公司，且其经营情况良好，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



 

 

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  

上述担保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

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上述担保行为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数额（不含本次担保）

207,741.90 万元，占最近一期（2017 年 12 月 31 日）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

产 592,617.63万元的 35.05%。 

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

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六、其他 

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，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、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

变化情况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8 年 3 月 5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